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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697 证券简称：欧亚集团 公告编号：临 2021—035

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子公司涉及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

重要内容提示：

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：双方撤诉、达成和解。

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：被告、反诉原告。

涉案的金额：合同标的金额 169,080 万元。

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：鉴于双方已撤诉，不会

对公司本期或期后利润造成负面影响。

一、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

2021 年 12 月 13 日，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公

司）之全资子公司长春欧亚集团商业连锁经营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

长春欧亚新生活购物广场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欧亚新生活），收到吉

林省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出具的《民事裁定书》[（2021）吉 0104

民初 10956 号（之一）]：准许被告（反诉原告）欧亚新生活撤回反

诉，准许原告（反诉被告）吉林省盛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盛世房地产）撤诉。

案件受理费 100 元，减半收取计 50 元，由原告（反诉被告）盛

世房地产负担。

二、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

该事项为欧亚新生活与盛世房地产之间确认合同效力的纠纷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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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。

双方于 2019 年 4 月 9 日签署《租赁合同》，经公司九届三次董事

会及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，其主要内容为：欧亚新生活租

入盛世房地产拥有的盛世城物业（租期 2019 年 04 月 9 日至 2036 年

10 月 18 日），交易金额 169,080 万元。

2021 年 8 月 1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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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33 号。

至此，欧亚新生活与盛世房地产双方撤诉，达成和解。双方协商

决定终止 2019 年 4 月 9 日签订的《租赁合同》，已发生的租赁费用按

照原《租赁合同》标准执行，后续再发生的费用按照新商定的合作模

式进行结算。后续将以友好协商方式有序推进新合作模式等相关工

作。

三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

鉴于双方已撤诉，不会对公司本期或期后利润造成负面影响。

四、其他说明

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，及时披露欧亚新生活的后续情况，敬请广

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

五、备查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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